
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

工程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提升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水平，加快科技

进步步伐，推动新技术在工程上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做好工

程建设科技创新行业管理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新技术

推广应用及科技创新现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涉及的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应

用技术主要是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业 10 项新

技术”及其它符合国家节能降耗、绿色智能建造、高质量发

展等产业政策要求的创新技术。

本办法所称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以

下简称“科技创新示范工程”）是指由项目单位自愿申报，

经组织评定主要采用“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8 大项以上、创

新技术 2 项以上，且取得良好效益的工程。

第三条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由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

节能协会负责组织申报、评选、批准实施、督促检查、称号

授予等管理工作，评选情况报送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自觉接受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业务监督指导及社会监

督。

第四条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和“优中选优”的原则，每年度评选数量不超过 60 项，

当申报工程数量超过 100 项时，按超过申报工程数的 50%增

加评选数量。

第五条 符合下列要求的在建工程项目可申报科技创

新示范工程立项。

（一）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及建筑面

积 20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群；单体工程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工程及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

建筑；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上的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

资为主的公共建筑；其他不便于计算面积的工程项目，如市

政基础设施、土木工程和工业建设项目等，投资额应在一亿

元以上。

（二）申报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的项目应采用“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中 8 大项以上，并有创新技术 2 项以上。

（三）申报单位已拟定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施工组织设计

和工作计划。

（四）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在缩短工期、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水平、降低工程成本等方面具

有显著成效。

（五）三年内可完成申报全部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内容

（特大型项目除外）。

(六)申报单位应为科技创新示范工程主要施工完成单



位。

（七)申报单位应为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会

员单位。

第六条 申报单位申报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立项时，应提

交以下资料：

（一）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申报书

（附件 1）；

（二）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实施方案。

第七条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组织专家对

申报材料审核通过后，列为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年度立项项

目，并发文予以公布。

第八条 立项后申报单位应配备技术人员，采取有效措

施，认真落实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实施计划，强化管理，使其

成为工程质量优、科技含量高、施工进度符合要求、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突出的示范工程。

第九条 申报单位完成《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

示范工程申报书》中提出的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内容，应用科

技创新技术的分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现行质量验收标准，且

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提交《湖南省工程建设行

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申请书》（附件 2）及评定资料，

报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组织评定，申报单位提交



的资料应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

第十条 提交的评定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一）《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申

请书》、立项批文、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实施方案。

（二）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工作综合报告。

（三）工程质量安全等证明（已完工的分部工程验收报

告和竣工验收报告）。

（四）效益证明及用户证明。

（五）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施工图片或影像及其它有关文

件和资料。

（六）创新技术应提供专利、工法、论文。

（七）其它技术成果证明（创新成果、科技奖、BIM 技

术、QC 成果等）。

（八）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结论，且评

价结论应达到省内领先以上水平。

第十一条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评定的资料是否齐全；

（二）是否完成了申报书中提出的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内

容；

（三）采用科技创新应用技术后对工程质量、工期、效

益的影响。

第十二条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专家从专家库中遴



选，专家成员由 5—7 人组成，参与过申报工程项目实施的

专家应进行回避。

第十三条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分项目现场勘验和

资料审核两项内容。评定专家根据申报单位报送的评定资料

及施工现场勘验结果给出评定结论意见。

第十四条 对评定通过的工程由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

筑节能协会负责审批、发文公布，颁发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证

书，并将结果报送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第十五条 对已获得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如发现其工程

质量存在问题或隐患、弄虚作假等情况，经核查属实的，取

消其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称号、收回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十六条 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工作应严格遵守国

家和湖南省有关纪律规定，评定过程中不得接受申报单位赠

送任何礼品、红包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不得组织

与评定工作无关的活动。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负

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申报书》

附件 2.《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评定申请书》



附件 1

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

申 报 书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类 别：

申 报 单 位：

工 程 所 在 地：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二Ｏ二四年制



目 录

一、 工程概况

二、 推广应用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三、 推广应用创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四、 工程进度计划

五、 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六、 申报单位意见

七、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审核意见



工 程 名 称

申报单位名称

建 筑 面 积 开、竣工日期

工 程 类 型 投 资 额

工程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工程概况

推广应用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推广应用创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工程进度计划

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申报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湖南省工程建设行业科技创新示范工程

评定申请书

工 程 名 称：

工 程 类 别：

申 请 单 位：

工 程 所 在 地：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二Ｏ二四年制



目 录

一、 工程概况

二、 已完成推广应用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三、 已完成推广应用创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四、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五、 申请单位意见

六、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审批意见

附件：1．科技创新示范工程立项批准文件

2．科技创新示范工程实施方案

3．项目成果总结资料

4．证明文件及影像资料



工 程 名 称

申报单位名称

建 筑 面 积 开、竣工日期

工 程 类 型 投 资 额

工程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工程概况



已完成推广应用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已完成推广应用创新技术项目名称、应用部位及应用数量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

申请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 2024年3月1日印发


